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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函
地址：420206臺中市豐原區中興路136號
承辦人：科員 劉芳玟
電話：04-25265394#3710
傳真：04-25155449
電子信箱：hbtcm00810@taichung.gov.tw

受文者：社團法人臺中市大臺中醫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1月17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醫字第1120003518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四 (387140000I_1120003518_ATTACH1.pdf)

主旨：函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有關

「COVID-19確診個案居家照護相關醫療照護費用」申復案

件審核原則及應檢附佐證資料，請貴公(協)會轉知所屬會

員配合辦理，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112年1月6

日肺中指字第1113800476號函辦理。

二、復依據「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申報與核付及醫療服務審

查辦法(下稱審查辦法)」第32條及健保相關規定，保險醫

事服務機構對醫療服務案件審查結果有異議時，得於保險

人通知到達日起60日內，列舉理由或備齊相關文件向保險

人申復。

三、鑑於111年4至6月期間每日確診病例數快速增加，且相關服

務措施內容因疫情持續滾動調整，考量醫事機構反映內部

資訊系統與申報作業配合不及，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爰

同意從寬認定該期間居家照護案件醫令自動化(REA)審查作

檔　　號:
保存年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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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之核扣結果，調整部分檢核邏輯辦理補付及規劃協助轉

一般健保案件申報等機制，業以111年12月2日肺中指字第

1113800483號函請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轉知特約醫

事服務機構，俟相關REA檢核邏輯調整及健保補付等機制規

劃完成後，再行辦理核扣作業及重新計算申復案件期限。

四、為提供醫事服務機構準備佐證資料參考，中央流行疫情指

揮中心針對REA各類核減代碼，訂定申復案件審核原則及應

檢附佐證資料(如附件)，其中有關「個案管理費用」核扣

案件佐證資料部分，亦曾於111年11月28日以肺中指字第

1113800479號函說明。

五、配合前揭REA檢核邏輯調整及健保補付等機制，下列情形案

件不受理申復：

(一)核減代碼CV7案件申請轉健保申報者，同月份所有CV7案

件不受理申復。

(二)因調整檢核條件予以補付案件，不受理申復。

(三)申請重新申報之4-6月案件，原申報案件不受理申復。

六、另依醫療應變組第125次會議決定及醫療法等相關規定保存

執行居家照護案件之個案相關資料，以備日後稽核需要。

(一)遠距診療紀錄、處方、初次評估紀錄、遠距照護諮詢紀

錄、抗病毒藥物治療後追蹤評估紀錄等屬病歷資料者，

應依醫療法及藥師法等相關規定之保存年限辦理保管事

宜。

(二)其他非屬病歷資料者，考量審查辦法第5條第2項規定，

略以「保險人受理申報案件2年內，經檔案分析發現違規

者，得追扣其費用」，建議保存至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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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退場後至少2年。

正本：社團法人臺中市醫師公會、社團法人臺中市大臺中醫師公會、台中市診所協會、
臺中市台中都診所協會、臺中市大臺中診所協會、社團法人臺中市藥師公會、社
團法人臺中市新藥師公會、台中市藥劑生公會、台中市第一藥劑生公會

副本：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本局疾病管制科、本局醫事管理科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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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COVID-19確診個案居家照護相關醫療照護費用申復案件之核減代碼說明及應檢附佐證資料 

核減

代碼 
核減代碼說明 佐證資料 

CV1 

未即時上傳健保 IC卡口服抗病毒藥物之藥品資料 

1. E5204C、E5208C 開立口服抗病毒藥物處方，健保 IC 卡藥品資料

上傳日期>就醫日期+3  

2. 調劑口服抗病毒藥物處方，健保 IC 卡藥品資料上傳日期>調劑日

期+3 

健保署 VPN系統口服抗病毒藥物資料上傳成功的畫面截

圖或紀錄*【內容應包括資料上傳日期及口服抗病毒藥物

藥品資料上傳內容欄位(如 A73診療項目代碼)等資訊】 

CV2 

CV3 

申報次數限制 

1. E5200C~E5203C、E5207C~E5209C 每案各醫令代碼限申報 1

次。 

2. 每案限擇一申報 1次： 

(1) E5201C/E5202C 

(2) E5207C/E5209C 

(3) 開立口服抗病毒藥物之 E5204C/E5208C 

3. 111年 8月 1日起，每案同一病程感染限申報 1次口服抗病毒藥

物診察費 

4. 前揭重複案件原則上優先核扣就醫日期在後者 

1. 個案管理費用(E5200C~E5203C)： 

醫令代碼 

資料項目 
E5200C 

E5201C、
E5202C 

E5203C 

派案紀錄*    

初次評估紀錄*    

遠距照護諮詢
紀錄* 

   

口服抗病毒藥物
治療追蹤紀錄* 

   

其他 依院所自行評估提供 

2. 快篩陽性評估及通報費用(E5207C、E5209C)： 

個案病歷紀錄及其他依院所自行評估足資認定之說明

文件。 

3. 診察費用(E5204C、E5208C、門急診診察費)： 



2 
 

核減

代碼 
核減代碼說明 佐證資料 

口服抗病毒藥物診察開立相關紀錄，病人藥物遺失收

費紀錄及國庫匯款紀錄、或由院所自行提出申復說

明。 

CV6 
申報 E5203C(個案管理-口服抗病毒藥物治療後之追蹤評估)案件，須

先有診察開立口服抗病毒藥物之申報紀錄 

1. 病人口服抗病毒處方箋等足以證明病人有接受口服抗

病毒藥物治療之文件* 

2. 派案紀錄* 

3. 口服抗病毒藥物治療追蹤紀錄* 

4. 其他(依院所自行評估提供) 

CV7 就醫日未於隔離期間 

1. 所有案件： 

(1) 個案為隔離治療期間COVID-19確定病例之證明文

件*(例如：個案檢驗陽性報告、確診者指定處所隔

離通知書/隔離治療通知書、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

系統查詢結果、健保快易通 App 之健康存摺畫面

等)。 

(2) 依據申復案件性質，提供病歷紀錄 (E5204C、

E5208C 及門急診診察費案件、E5207C 及 E5209C

案件)*、處方箋(藥事服務費案件、藥費案件、

E5205C 及 E5206C 案件)*、個案管理相關紀錄

(E5200C~E5203C，如下表) *。 

2. 個案管理費用(E5200C~E520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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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減

代碼 
核減代碼說明 佐證資料 

醫令代碼 

資料項目 
E5200C 

E5201C、
E5202C 

E5203C 

派案紀錄*    

初次評估紀錄*    

遠距照護諮詢
紀錄* 

   

口服抗病毒藥物
治療追蹤紀錄* 

   

其他 依院所自行評估提供 

3. 居家送藥費(E5205C、E5206C) ： 

(1) 當次送藥之處方箋*。 

(2) 其他(依院所自行評估提供)  

CV8 同次就醫重複申報健保診察費   (申復案件由健保署審核) 

CV12 

居家送藥單位須為符合下列指定條件及範圍之醫院、藥局及衛生所 

1. 參加藥師公會全聯會「社區藥局送藥到宅專案」之社區藥局：一

般處方箋及抗病毒藥物 

2. 「公費 COVID-19治療用口服抗病毒藥物領用方案」之藥品配賦

醫院：抗病毒藥物 

3. 原住民族地區及離島地區或參與專案之社區藥局布點不足等藥事

資源缺乏區域，由衛生局指定之衛生所或醫院之藥事人員提供服

務：一般處方箋及抗病毒藥物 

1. 當次送藥之處方箋*。 

2. 其他(依院所自行評估提供) 

   

*應檢附之必要佐證資料，若資料不完整將不予補付。於 VPN查詢院所近 6個月成功上傳的檢驗結果、口服抗病毒藥物資訊、居家照護相關
醫令代碼之操作方式，請參見健保署公布之「COVID-19治療用口服抗病毒藥物_健保卡資料登錄及上傳作業」(第 3版)第 14、15 頁說明。 



4 
 

二、COVID-19確診個案居家照護相關醫療照護費用申復案件之審核原則 

(一) 申復案件若未提供完整必要佐證資料(如上表*所示)，證明案件符合審核原則，不予補付。 

(二) 核減代碼為 CV2、CV3、CV6 或 CV7且屬個案管理費用案件者(E5200C~E5203C)，除應符合該項核減代碼原有審核條件外，

並需符合衛生局派案機制且依給付標準規定內容與照護頻率完成個案管理服務，始得補付。 

1. 初次評估(申報 E5200C)應依據「可能增加感染及疾病嚴重風險」等條件，評估個案屬於「一般確診個案」或「高風險確診

個案」，並應留有紀錄，因此紀錄內容至少須包括評估結果及初始健康狀況等。 

2. 遠距照護(申報 E5201C、E5202C)係提供確診個案居家照護期間健康評估與諮詢，因此應有雙向互動紀錄，且紀錄內容至少

須包括個案照護當日健康狀況，以做為實際有執行照護之證明。照護頻率說明如下： 

(1) 一般確診個案(申報 E52012C)可由醫療機構依確診者健康狀況調整照護頻率，因此於初次評估之後，至少須有 1次照護諮

詢紀錄(照護日期須大於初次評估日期，且照護日期在隔離治療期間)。 

(2) 高風險確診個案(申報 E5202C)之健康評估與諮詢紀錄至少每 2天 1次(本年 5月 19日以前應為每日紀錄)，或依各地方政

府衛生局規定辦理。 

3. 口服抗病毒藥物治療追蹤(申報 E5203C)係針對病人服藥期間進行每日用藥追蹤評估，因此紀錄應至少每天 1次，紀錄內容

至少須包括病人用藥情形及健康狀況(是否出現副作用)等。 

(三) 核減代碼為 CV7之居家送藥案件(E5205C~E5206C)，除應符合該項核減代碼原有審核條件外，並需依照 CV12之居家送藥單位

檢核條件，按藥師公會全聯會提供「社區藥局送藥到宅專案」之社區藥局名單及各地方政府衛生局提報之「藥事資源缺乏區域

之衛生局指定衛生所或醫院」名單進行審核。如非屬前揭 2類名單範圍之機構，當次送藥之處方箋內容應包含 COVID-19 口服

抗病毒藥物，始得補付。 

(四) 快篩陽性評估及通報案件(E5207C、E5209C)申復審核原則及應檢附佐證資料說明如下： 

1. 不同就醫日之重複案件且符合重複感染定義、或相同就醫日之重複案件且可證明不可歸責於院所者，始得補付。 

2. 核減代碼 CV7之快篩陽性評估及通報案件，除應符合該項核減代碼原有審核條件外，並需依確診者指定處所隔離通知書/隔

離治療通知書所載隔離期間、法定傳染病通報系統或確診個案管理系統紀錄，有通報且就醫日介於隔離治療期間，或本年 6

月 30日以前案件可提供其他足資佐證或說明資料者，始得補付。 


